
常州市钟楼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钟安办发〔2020〕33号

关于印发《钟楼区安全生产问题处置监管平台
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开发区、镇、各街道，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为有效推进省安全生产问题处置监管平台的运行、使用和管

理，充分发挥平台功能作用，现将《钟楼区安全生产问题处置监

管平台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认

真抓好落实。

常州市钟楼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8月13日



钟楼区安全生产问题处置监管平台

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条 为全面规范江苏省安全生产问题处置监管平台（以

下简称“监管平台”）的运行维护和使用管理，提升安全监管能力，

强化责任落实，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监管平台用户为区党委政府、纪检监察部门，负有

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和单位。

第三条 区安委会办公室负责监管平台的运行、维护和管理；

督促指导各有关成员单位按要求接入各类安全生产问题、隐患、

事故数据并开展应用；考核评估各有关成员单位的平台使用、数

据质量、履职尽责等。

第四条 接入监管平台的数据主要包括在安全生产巡查、事

故调查、行业部门检查、行政执法和投诉信访举报中所涉及的各

类问题、隐患和事故。数据接入方式应以直接对接业务系统为主，

逐步减少手工录入。

第五条 各部门发现安全生产隐患或问题后，应在2个工作日

内上传监管平台，并将现场检查、整改处置和行政处罚的数据实

时接入监管平台。对于上级党委、政府和安委会办公室在监管平

台中交办、分办的问题隐患，承办单位应在1个工作日内签收，



按要求及时处置，并反馈办理结果，签收后如需再次分办，应在

1个工作日内完成。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并成立事故调查组后，

事故调查组组长单位在经事故调查组组长允许后，应及时将事故

基本情况和事故调查情况接入监管平台。

第六条 各部门应安排专人使用管理监管平台，并按要求完

成问题、隐患和事故的处置处理。对于未按照本办法规定接入数

据并进行事项办理的，按照情节由轻到重的顺序，将依次触发预

警、三级报警、二级报警、一级报警。

第七条 当监管平台产生预警和三级报警时承办单位应及时

进行处置，并在预警和报警期内完成承办事项，消除预警和报警。

当监管平台产生二级以上（含二级）报警时，承办单位应及时进

行处置并在平台中提出报警消除申请。二级报警由区安委会办公

室审核，一级报警由市安委会办公室审核。经安委会办公室审核

确认承办单位完成报警事项并同意后，监管平台自动消除报警。

第八条 监管平台将所有预警和报警信息推送给区安委会办

公室和承办单位，同时将一级报警推送至市级纪委监委。区安委

会办公室和纪委监委可根据需要对预警报警事项进行督办，对预

警报警较多单位进行督导，情形严重的进行追责问责。

第九条 区安委会办公室将定期对各部门的监管平台应用情

况、接入数据质量、预警报警情况进行通报并纳入年度安全生产

工作考核。

第十条 各部门要根据工作实际，制定本单位的监管平台使

用管理实施细则。

第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有效期与《江苏省安全生产问题处置



监管平台运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保持一致，适时修订完善。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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